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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６２

，

１５２

，

０５４．３０ ７１０

，

９５５

，

１２３．４９ ４９．４０％

营业利润

３６３

，

７３９

，

４１２．８９ ２３０

，

３４６

，

６９９．０８ ５７．９１％

利润总额

３６４

，

８８２

，

４１４．２９ ２２９

，

９６９

，

６６５．４０ ５８．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０

，

６７４

，

０６９．５２ １９７

，

７９０

，

４１０．４６ ５７．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１．５５３４ ０．９８９０ ５７．０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５５％ ９．９５％

上升

４．６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５０４

，

８３１

，

４６６．８９ ２

，

１５７

，

６７９

，

９３２．１３ １６．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

，

２４１

，

７４３

，

４０７．００ ２

，

０４９

，

８７２

，

０９４．９４ ９．３６％

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１１．２０８７ １０．２４９４ ９．３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经营业绩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模具业务订单饱满，募投项目之精密子午线轮胎

模具项目建成达产释放产能，巨胎硫化机项目订单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放量，高档精密铸锻中心项目报告期内

扭亏为盈， 各项营业指标增长势头良好。

２０１３

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０６

，

２１５．２１

万元， 较去年增长

４９．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

，

０６７．４１

万元，较去年上升

５７．０７％

，其中模具出口业务比例较去年

增长

６９．１８％

，带动了整体毛利率和净利率的上涨。

２

、 财务状况说明：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额达

２５０

，

４８３．１５

万元，较年初上升

１６．０９％

，

负债总额

２５

，

９０４．３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１０．３４％

，财务状况良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每股净

资产均较年初上升

９．３６％

，主要是公司年度内实现的净利润所致。

３

、 上表中变动幅度

３０％

以上指标说明：

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增长

３５

，

１１９．６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４９．４０％

，主要是公司模具业务订单饱满，募投项目达

产释放产能等原因带来营业收入的增长所致。

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较去年分别增长

１３

，

３３９．２７

万元、

１３

，

４９１．２７

万元， 增幅分别为

５７．９１％

、

５８．６７％

，主

要是营业收入的增长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每股收益均较去年同比增长

５７．０７％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及出口业务

比例增长拉动毛利率及净利润上升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４０％

至

６０％

之间（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002510� � �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14－004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董书新（公司控

股股东胡津生、常世平、董书新、赵文杰、尹宝茹、任伟、张义生、鲍建新、王子玲等

９

名一致行动人之一）减持

股份的《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董书新减持了所持有公司股

份

７９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０．３８％

。 减持后，董书新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

，

２６７

，

８６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９９％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津生、常世平、董书新、赵

文杰、尹宝茹、任伟、张义生、鲍建新、王子玲等

９

名一致行动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

公司股份

１０

，

３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５．０１％

，具体减持变动情况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公告（一）》（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９

）及《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其中，董书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７８％

。

本次减持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董书新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

９．６３ ７９ ０．３８

合 计

－ － ７９ ０．３８

２

、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份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份

比例

董书新

合计持有股数

１１

，

０５７

，

８６２ ５．３７％ １０

，

２６７

，

８６２ ４．９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７６４

，

４６６ １．３４％ １

，

９７４

，

４６６ ０．９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８

，

２９３

，

３９６ ４．０３％ ８

，

２９３

，

３９６ ４．０３％

其中：高管锁定股

８

，

２９３

，

３９６ ４．０３％ ８

，

２９３

，

３９６ ４．０３％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董书新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董书新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９％

。 同时，董书新仍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之一。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６７

，

５０７

，

９４５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３２．８１％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３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董书新出具的《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７日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行业领先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１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３４９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２３３

，

６３３

，

５７２．５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２３

，

３６３

，

３５７．２５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

金份额）

０．２６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３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

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

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

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起投资者可

以查询、赎回。 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

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额，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１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

２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３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帐等手续费用，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

５

元时，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该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再投

资为基金份额。

（

４

）咨询办法

①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北京

银行、华夏银行、上海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上海农商银行、东莞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东莞农商

行、广州银行、顺德农商行、重庆农商行、成都农商行、珠海华润银行、深圳新兰德、和讯信息、诺亚正行、深圳

众禄、上海天天基金、上海好买、杭州数米、上海长量、浙江同花顺、北京展恒、泛华普益、万银财富、国泰君

安、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万证券、兴业证券、长

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中信浙江、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山西证券、中

信万通证券、东兴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广州证券、东北证

券、南京证券、新时代证券、大同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国海证券、财富证券、东莞

证券、中原证券、国都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国盛证券、华西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世纪证券、第一

创业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德邦证券、西部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金公司、财通证券、财富里昂证

券、华鑫证券、瑞银证券、中投证券、中山证券、红塔证券、日信证券、江海证券、天源证券、国金证券、民族证

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华融证券、财达证券、大通证券、开源证券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②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免长途话费）。

③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权益登记日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１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３０２５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６１

，

６４７

，

６００．７２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６

，

１６４

，

７６０．０８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

金份额）

０．０３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３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

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

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

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起投资者可

以查询、赎回。 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

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额，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１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

２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３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帐等手续费用，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

５

元时，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该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再投

资为基金份额。

（

４

）咨询办法

①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光大

银行、民生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上海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上海农商银行、东莞银行、杭州银行、

江苏银行、东莞农商行、广州银行、顺德农商行、重庆农商行、珠海华润银行、深圳新兰德、和讯信息、诺亚正

行、深圳众禄、上海天天基金、上海好买、杭州数米、上海长量、浙江同花顺、北京展恒、泛华普益、万银财富、

国泰君安、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万证券、兴业证

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中信浙江、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山西证

券、中信万通证券、东兴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广州证券、东

北证券、南京证券、新时代证券、大同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国海证券、财富证券、

东莞证券、中原证券、国都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国盛证券、华西证券、宏源证券、齐鲁证券、世纪证券、

第一创业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德邦证券、西部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金公司、财通证券、财富里

昂证券、华鑫证券、瑞银证券、中投证券、中山证券、红塔证券、日信证券、江海证券、天源证券、国金证券、民

族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华融证券、财达证券、大通证券、开源证券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②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免长途话费）。

③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权益登记日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１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３４７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１８４

，

７９０

，

８２７．４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元）

１８

，

４７９

，

０８２．７５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

金份额）

０．３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３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

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

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

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起投资者可

以查询、赎回。 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

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额，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１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

２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

（

３

）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未办理确权手续的基金份额产生相应的基金权益将以红利再投资方式进

行处理，分红后基金份额继续托管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注册中心，直至投资者办理确权登记。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３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帐等手续费用，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

５

元时，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该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再投

资为基金份额。

（

４

）咨询办法

①

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兴业

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上海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上海农商银行、东莞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

行、东莞农商行、广州银行、顺德农商行、重庆农商行、成都农商行、珠海华润银行、深圳新兰德、和讯信息、诺

亚正行、深圳众禄、上海天天基金、上海好买、杭州数米、上海长量、浙江同花顺、北京展恒、泛华普益、万银财

富、国泰君安、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银河证券、海通证券、申万证券、兴

业证券、长江证券、安信证券、西南证券、中信浙江、湘财证券、万联证券、国元证券、渤海证券、华泰证券、山

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东兴证券、东吴证券、信达证券、东方证券、方正证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广州证

券、东北证券、南京证券、新时代证券、大同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国海证券、财富

证券、东莞证券、中原证券、国都证券、东海证券、中银国际、国盛证券、华西证券、齐鲁证券、世纪证券、第一

创业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德邦证券、西部证券、华福证券、华龙证券、中金公司、财通证券、财富里昂证

券、华鑫证券、瑞银证券、中投证券、中山证券、红塔证券、日信证券、江海证券、天源证券、国金证券、民族证

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华融证券、财达证券、大通证券、开源证券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②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免长途话费）。

③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权益登记日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场外：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

ＬＯＦ

）；场内：易基岁丰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１１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刘琦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钟鸣远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钟鸣远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１７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张清华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钟鸣远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钟鸣远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１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王晓晨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钟鸣远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钟鸣远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２７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

理指导意见》、《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张清华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钟鸣远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钟鸣远

离任原因 公司内部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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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2� � �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2014-005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1

月

17

日上午

9:00

2．

会议召开地点：郑州郑东新区农业南路与商鼎路交叉口往东

100

米路北东方陆港房产

G

栋

16

层好想

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石聚领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3

人，代表股份数量

81,947,9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5.520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河南金通源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一）表决通过《关于变更信息商务大厦项目部分用途并追加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947,9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二）表决通过《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947,9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三）表决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947,4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

；反对

5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应当以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2/3

）以上通过。 本议案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

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 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河南金通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783� � �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2014-06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迁入新址办公，公司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变更如下：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9999

号黄金时代广场

C

座

4

层

邮编：

250101

电子邮箱：

lxct600783@126.com

公司网址、公司传真、联系电话没有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17日

证券代码：600783� � �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 2014-07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独立董事林书香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

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

[2013] 18

号文件的要求，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兼任独立董事职

务，林书香先生因此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林书香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低于法定要求，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林书香先生的辞职需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

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方可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林书香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17日

股票代码：002180� � � �股票简称：万力达 公告编号：2014-004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21

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0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

201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决议公告编号：

2013-061

），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3

年

12

月

30

日、

2014

年

1

月

7

日和

2014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2

、

2014-002

、

2014-003

）（上述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开展重组方案论证、尽职调查等工作。 由于本次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

问题仍需进行大量的协调、沟通和确认，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计划在

2014

年

1

月

21

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文件并复牌。 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承

诺争取于

2014

年

3

月

21

日前披露符合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果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公

司股票同时复牌，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及时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直至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确

定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后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万力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一四年一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 � � �编号：临 2014--007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发布了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现按照临时公告格式指引要求，补充披露

本次质押的相关信息如下：

一、本次质押的具体情况

出质人：祝义财

质权人：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质押股份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质押期间：自借款下款日起一年期至质权人办理解质押止

公司实际控制人祝义财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2,000,000

股质押给厦门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

9.06%

，并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了相关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间为自借款下款日起一年期至质权人办理解质押止。

祝义财先生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38,343,70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51%

，本次质押后其累计质

押本公司股份

234,244,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80%

；祝义财先生和其控制的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合计质押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403,560,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29%

。

二、本次质押的目的及资金偿还安排

本次质押借款用于祝义财先生控股的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发展， 该公司有能力偿还到期

借款，不存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17日

证券代码：600466� � � �证券简称：迪康药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01号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5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迪康科技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其

他议案，并于

11

月

19

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了相关公告，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1

月

19

日复牌。

截止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标的资产四川蓝光和骏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存续分立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于标的资产涉及面广，程序复杂，重组相关审计、评估、

法律审核和盈利预测工作仍在进行中，重组报告书及相关文件还在加紧编制及审核。 待上述工作全部完成

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等均已在 《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中披露， 再次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预案中相关风险提示内

容，注意投资风险。

据与有关各方沟通的结果，截至目前不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方

案或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未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每三

十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迪康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198� � �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03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3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公司《

2013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为完

善信息披露内容，现就业绩预告修正原因进一步补充说明如下：

2008

年

12

月

5

日，公司通过公开竞拍取得湖南金沙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金沙药业

"

）

35.53%

的股权。

2013

年

10

月

23

日，公司收到证监会的核准文件，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金沙药业

64.47%

的股

权，金沙药业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公司通过多次交易，实现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联营企业金沙药业的合

并，在合并报表中，对购买日之前持有的金沙药业

35.53%

股权，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

2013

年

10

月

31

日）经评估的公允价值

22416.08

万元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

8517.39

万元，扣除所得税

影响

3474.67

万元后，差额为

10424.02

万元，一次性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该差额的性质为非经常性损益，不具有持续性。 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

2013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补充事项给

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18日


